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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  汇  

注 ︰ 粗 斜 体 的 名 词 在 本 词 汇 内 另 有 专 条 解 释 。  

非 经 营 开 支  指 记 入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账 目 中 非 经 营 账 目 的 所 有 开 支 ， 以 及 资 本 投

资 基 金 、 基 本 工 程 储 备 基 金 (包 括 政 府 债 券 的 利 息 支 出 ， 但 不 包 括 债 券 的
偿 还 款 项 )、 赈 灾 基 金 、 创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、 贷 款 基 金 和 奖 券 基 金 各 账 目 的
开 支 。 非 经 营 开 支 主 要 包 括 以 下 各 项 —  

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账 目  
  设 备 、 小 型 工 程 及 小 额 非 经 常 资 助 金  
 资 本 投 资 基 金  
  垫 款 及 股 本 投 资  
 基 本 工 程 储 备 基 金  
 土 地 征 用  

非 经 常 资 助 金  
电 脑 化 计 划  
政 府 债 券 的 利 息 及 其 他 支 出  
主 要 系 统 及 设 备  
工 务 工 程 计 划 的 开 支  

 赈 灾 基 金  
  为 香 港 以 外 地 区 发 生 的 灾 难 提 供 的 援 助  
 创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 
  各 项 为 制 造 业 和 服 务 业 促 进 创 新 和 提 升 科 技 的 计 划  
 贷 款 基 金  
  各 项 由 政 府 拨 款 进 行 的 发 展 计 划 所 提 供 的 贷 款  

给 予 学 校 、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贷 款 ， 以 及 公 务 员 的 房 屋 贷 款 等  
 奖 券 基 金  
 为 提 供 社 会 福 利 服 务 而 发 放 的 补 助 金 、 贷 款 及 垫 款  

非 经 营 盈 余 ／ (赤 字 ) 指 非 经 营 收 入 与 非 经 营 开 支 的 差 额 。  

非 经 营 收 入  指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账 目 内 的 部 分 收 入 项 目 ， 以 及 所 有 记 入 七 个 基 金

账 目 的 收 入 ， 其 主 要 项 目 如 下 —  

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账 目  
 出 售 政 府 宿 舍 及 其 他 资 产 所 得 收 入  

遗 产 税  
已 收 的 偿 还 贷 款  
从 房 屋 委 员 会 收 回 的 款 项  

 资 本 投 资 基 金  
 投 资 项 目 所 得 的 股 息  

贷 款 利 息  
投 资 收 入  
已 收 的 偿 还 贷 款  
出 售 投 资 项 目 的 收 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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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 本 工 程 储 备 基 金  
 投 资 收 入  

地 价 收 入  
从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收 回 的 款 项  

 公 务 员 退 休 金 储 备 基 金  
 投 资 收 入  

 赈 灾 基 金  
 投 资 收 入  

 创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 
 投 资 收 入  

已 收 的 偿 还 贷 款  
出 售 投 资 项 目 的 收 入  

 贷 款 基 金  
 贷 款 利 息  

投 资 收 入  
已 收 的 偿 还 贷 款  
出 售 贷 款 的 收 入  

 奖 券 基 金  
 拍 卖 车 辆 登 记 号 码 的 收 入  

投 资 收 入  
已 收 的 偿 还 贷 款  
六 合 彩 奖 券 的 收 入  

未 计 入 发 行 及 偿 还 债 券 款 项 的 综 合 盈 余 ／ (赤 字 )  指 政 府 收 入 与 政 府 开 支 的 差
额 。  

财 政 储 备  指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账 目 、 资 本 投 资 基 金 、 基 本 工 程 储 备 基 金 、 公 务

员 退 休 金 储 备 基 金 、 赈 灾 基 金 、 创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、 土 地 基 金 、 贷 款 基 金

和 奖 券 基 金 的 累 积 结 余 。  

未 来 基 金  指 从 财 政 储 备 拨 出 的 部 分 款 项 ， 用 作 较 长 期 投 资 ， 以 期 为 财 政 储

备 争 取 更 高 的 投 资 回 报 。 该 基 金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设 立 ， 以 名 义 储

蓄 账 目 的 方 式 持 有 。 该 基 金 以 土 地 基 金 的 结 余 作 为 首 笔 资 金 ， 另 加 注

资 ； 注 资 来 自 从 营 运 及 资 本 储 备 (未 来 基 金 以 外 的 其 他 财 政 储 备 )中 转 拨 的
综 合 盈 余 。  

政 府 开 支  指 经 营 开 支 与 非 经 营 开 支 的 总 和 。 与 公 共 开 支 不 同 ， 政 府 开 支 不
包 括 各 营 运 基 金 及 房 屋 委 员 会 的 开 支 。  

政 府 收 入  指 经 营 收 入 与 非 经 营 收 入 的 总 和 。  

营 运 及 资 本 储 备  自 未 来 基 金 设 立 后 ， 该 基 金 以 外 的 其 他 财 政 储 备 统 称 营 运
及 资 本 储 备 。  

经 营 开 支  指 记 入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账 目 中 经 营 账 目 及 土 地 基 金 的 所 有 开 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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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收入  指记入政府一般收入账目 (不包括视作非经营收入的项目 )和土地基金
的所有收入，其主要项目如下—  

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账 目  
 应 课 税 品 税 项  

罚 款 、 没 收 及 罚 金  
投 资 收 入  
租 金 及 差 饷  
专 利 税 及 特 权 税  
税 项  
公 用 事 业 及 各 项 收 费  

 土 地 基 金  
 投 资 收 入  

 

经 营 盈 余 ／ (赤 字 ) 指经 营 收 入 与 经 营 开 支 的 差 额 。  

公 共 开 支  指政府开支加各营运基金及房屋委员会的开支 (经营及非经营开支 )。  

转 拨 各 基 金 的 款 项  政府一般收入账目和八个基金 (资本投资基金、基本工程储
备基金、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、赈灾基金、创新及科技基金、土地基金、

贷款基金和奖券基金 )之间的转拨款项，都只是政府账目的内部转拨，并不属
于政府收入及开支。  


